
12年國民基本教育

宜蘭區113學年度適性入學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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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導講師：李苑翠校長
宣導日期：113.02.21



113各項升學業務承辦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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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宜蘭高中國中教育會考

• 國立羅東高工
宜蘭區高級中等學校

免試入學

• 宜蘭縣立南澳高中宜蘭區學習區完全免試

• 國立羅東高工實用技能學程輔導分發

• 宜蘭縣立慈心華德福高級中等學校
宜蘭區高級中等學校

優先免試



大 綱

◆ 12年國民基本教育入學方式簡介

◆ 113學年度適性入學各管道時程表

◆ 113年國中教育會考

◆ 113學年度宜蘭區主要入學管道

◆志願選填與輔導

◆諮詢專線及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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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年國民基本教育

入學方式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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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年國民基本教育入學方式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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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試入學、特色招生
基測

90~102年 103年～民國90年以前

以『考試』為主的入學

聯考入學 多元入學

興趣、性向、能力
會考：確保學力品質

適性入學

聯考

12年國教著重適性入學，
引導教學活化與強化生涯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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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學管道多元

先清楚自己就學區有哪些管道? 
每個管道適合哪些學生入學?

file://///使用者資料/1100114-110年度宣講團會議/人才放對地方就是天才.flv


一般學生

免試入學

優先免試

直升入學

進修部非應屆獨招

獨招

軍校

其他

藝才出眾
學生

藝才班

特色招生甄選

入學

宜蘭縣

藝術才能

專長生

技藝技術
傾向學生

特色招生專業群科

甄選入學

五專完全免試入學

五專優先免試入學

五專聯合免試入學

技藝技能優良

甄審入學

建教合作班

實用技能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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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表現
出眾學生

體育班

特色招生甄選入學

運動績優

單獨招生/甄審入學

宜蘭區

體育專長生

學術傾向資
賦優異學生

科學班

甄選入學

分區免試入學

資優班鑑定

特色招生考

試分發

身心障礙
學生

身心障礙學生

適性輔導安置

各入學管道均提

供2%外加名額

(不含技優甄審)



113學年度適性入學

各管道時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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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年宜蘭區適性入學管道時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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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升入學

高中職
免試入學

免
試
續
招

單獨辦理免試招生
(技術型、單科型、進修部或進修學校)

國中
教育
會考

特色招生甄選入學
(專業群科甄選入學、藝才班、體育班)

5月 6月 7月 8月

技優生甄審入學

優先免試

實用技能學程

學習區完全免試
(會考前)

3-4月

五專
優先免試入學

五專
聯合免試入學

宜蘭專長生五專
完全免試入學



113年國中教育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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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準則第14條規

定，國民中學學生除經直轄市、縣（市）

政府核准者外，應參加教育會考。



113年國中教育會考考試日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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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教育會考怎麼考
科目 題型 題數 時間 備註

國文
選擇題
(4選1)

38～46題 70分鐘

英語

閱讀
選擇題
(4選1)

40～45題 60分鐘
閱讀成績占80%
聽力成績占20%

聽力
選擇題
(3選1)

20～30題 25分鐘

數學

選擇題
(4選1)

23～28題

80分鐘
選擇題成績占85%
非選擇題成績占15%非選

擇題
2題

社會
選擇題
(4選1)

50～60題 70分鐘

自然
選擇題
(4選1)

45～55題 70分鐘

寫作
測驗

引導
寫作

1題 5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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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年宜蘭區主要入學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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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學年度宜蘭區新增志願科別：

表演藝術科(頭城家商)

※113學年度宜蘭區辦理以群招生學校與群別：

商業與管理群(頭城家商，詳本簡報116-117頁)



免試入學 特色招生 其他

分區免試 藝才班甄選入學 實用技能學程

學習區完全免試 體育班甄選入學 建教合作班

宜蘭區專長生 專業群科甄選入學 產業特殊需求

技優甄審入學
科學班甄選入學

(宜蘭區無學校辦理此一管道，學生可
自覓他區辦理學校報名參加)

運動績優生獨招

直升入學
考試分發入學

(宜蘭區無學校辦理此一管道，學生可
自覓他區辦理學校報名參加)

運動績優生甄試

優先免試
身心障礙學生

適性輔導就學安置

五專完全免試
未受政府獎補私校單獨招生
(宜蘭區無學校辦理此一管道，學生可

自覓他區辦理學校報名參加)

五專優先免試

五專聯合免試

113年宜蘭區主要入學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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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區免試重要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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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6-5/3

申請變更

就學區

5/1前
多元學習表現競
賽項目積分審查

資料送件

5/18-5/19

參加國中教育

會考

6/21-6/27

個人序位查詢

選填自志願

依學校時間規

定辦理

校內報名

7/1-7/2

國中端向主委

學校報名

7/9

錄取公告

7/11

報到

7/15

放棄錄取資格



分區免試變更就學區
申請時間：4/26至5/3辦理

審查結果出爐：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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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戶籍遷徙

• 返回原戶籍所在地就讀。

• 就讀區內未設置之課程群別或產業特殊需求類科。

• 特殊理由。

條件

• 應屆畢業生

向所就讀之國民中學提出申請，各校彙整資料後

發函至免試委員會辦理。

• 非應屆畢業生(含具同等學力資格者、就讀海外設

立之臺灣學校及大陸臺商子女學校者及國外返國

就學學生)：直接向免試委員會提出申請。

申請
方式



分區免試入學

• 學生可依據自己的目標及興趣選擇志願學
校，普通高中以1校為1志願，職業類科以1
科為1志願。

◆報名人數 ≦招生人數，則全部錄取

◆報名人數＞招生人數，則進行超額比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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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區的志願序不納入計分，記得

要把志願儘量填滿，不要浪費每一

個志願選填的機會，以免落榜。



分區免試入學

◆113年宜蘭區

免試入學比序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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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序項目

總積分

46  分

畢業資格

3分

均衡學習

6分

品德表現

5分

服務表現

5分

競賽表現

3分

體適能表

現 3分

適性發展

6分

國中教育

會考成績

15分



比序項目積分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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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合「畢業」資格加3分；不符合者不加分。至少

4個領域及格才符合畢業資格。(國文及英語同屬語

文領域)

• 學習期間授課總日數扣除學校核可之公、喪、病假，

上課總出席率至少達三分之二以上。

• 經獎懲抵銷後，未滿三大過。

畢業資格

上限3分

• 健康與體育、藝術、綜合活動、科技四領域，達及

格者各加1.5分；未達標準者不加分。

• 110學年度前畢業應考生得採計資訊科成績，及格

者加1.5分；另藝術領域則採計藝術與人文領域。

均衡學習

上限6分



畢業診療室

國文 英語 數學 社會 自然 藝術 健體 綜合 科技
畢
業

阿家 80 90 60 65 30 75 80 80 80

阿洪 30 20 50 40 60 70 80 90 50

阿雁 60 70 50 15 70 50 90 80 55

阿豪 20 60 25 45 20 80 70 60 30









國文與英語同屬
語文領域

至少4個領域

及格才符合畢
業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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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序項目積分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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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元

學

習

表

現

上

限

16

分

品德表現

上限5分

就學期間完全無警告(含)以上紀

錄者及符合銷過後無警告(含)以

上紀錄者加5分；

無小過(含)以上紀錄者加3分；

不符合者不加分。

服務表現

上限5分

擔任班級、社團幹部或志工

任滿1學期，經考核表現優

良者加1分。

擔任班級幹部
上限3分

擔任社團幹部

上限2分

校內(外)志工、
小老師
上限3分



比序項目積分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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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元

學

習

表

現

上

限

16

分

競賽表現
上限3分

1.個人賽：

(1)縣級（含區域）：

第1名0.5分/第2名0.3分/第3名0.2分

(2)全國(含國際)：

第1名1分/第2名0.8分/第3名0.6分/ 

第4名0.4分/第五名至入選(含甲等、

優勝、優選及佳作)0.2分

2.團體賽：依個人賽積分折半計算

語文社會
上限2分

科學數理
上限2分

藝術技能
上限2分

體適能表現
上限3分

1.各單項任一學期達教育部門檻標準者

各加0.6分

2.單次總成績達金質者另加0.6分；銀質

者另加0.3分



比序項目積分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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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我的志願」相符者 +2 分

• 與「家長建議」相符者 +2 分

• 與「輔導小組建議」相符者 +2 分

適性發展

上限6分

• 「精熟」者 每科得 3 分
• 「基礎」者

B++ 2.6分

B+ 2.3分
B 2   分

• 「待加強」者每科得 1 分

國中教育會

考表現

上限15分

教育會考積分不得超
過總積分1/3，加權後
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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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eer Paths_cut.mp4


比序項目積分《重要提醒》

項目 積分結算基準日

1.畢業資格 採計至113年5月31日(星期五)24時截止

2.均衡學習 採計至113年5月31日(星期五)24時截止

3. 多元學習
表現

3-1品德表現 採計至113年5月31日(星期五)24時截止

3-2服務表現 採計至113年4月30日(星期二)24時截止

3-3競賽表現 採計至113年4月30日(星期二)24時截止

3-4體適能表現 採計至113年4月30日(星期二)24時截止

4.適性發展 採計至113年5月31日(星期五)24時截止

5.國中教育會考表現 依實際積分採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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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序項目積分《重要提醒》

• 如有變更就學區之需求，學生比序項目積

分計算方式以變更後之就學區計算方式計

算。

• 另比序項目所指意涵，以變更後就學區定

義為依歸。

例：基北區-服務學習：僅只有「志工服務」

不含幹部及小老師，與本就學區有別。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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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區免試入學分發流程

報到入學

否

<步驟二>
各高級中等學校(含進修部)所提撥25%及完全免試、
優先免試、直升入學、專長生入學、技優生甄審入

學、步驟一回流名額，按第一志願及比序總積分高
低分發

至最後一個選填志願仍未錄取者，得參加高級中等
學校辦理之續招，續招之辦理方式由主管機關另訂
之。

報到入學

否是

否

是

額滿 錄取 報到入學

否

錄取 報到入學

<步驟三>
各高級中等學校(含進修部)所提撥25 %名額

及步驟二回流名額，依比序項目積分(不含
加權)高低，按學生選填志願逐一檢視分發

下一個志願

是

是

是

錄取 報到入學

<步驟一>
各國中就縣內各高級中等學校所提撥50%免試入學
名額，依各國中畢業生比率設定各校分配名額，惟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之單科單班及進修部、辦理學

習區完全免試學校群、科別、縣立慈心華德福教育
實驗高級中等學校所提供50%名額係供全區各國中

按第一志願及比序積分高低分發。

分發作業開始

錄取

完全免試、優先免試、直升入學、專長生入
學、技優生甄審入學，仍有餘額，則平均回

流於步驟二及步驟三。



<步驟1>
各國中就縣內各高級中等學校所提撥50%

免試入學名額，依各國中畢業生比率設定
各校分配名額，惟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之
單科單班及進修部、辦理學習區完全免試
學校群、科別、縣立慈心華德福教育實驗

高級中等學校所提供50%名額係供全區
各國中按第一志願及比序積分高低分發

電腦一次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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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2>

各高級中等學校(含進修部)所提撥25%

及完全免試、優先免試、直升入學、
專長生入學、技優生甄審入學、步驟1

回流名額，按第一志願及比序總積分
高低分發

電腦一次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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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最後一個選填志願仍未錄取者，得參
加高級中等學校辦理之續招，續招之辦
理方式由主管機關另訂之。

<步驟3>

各高級中等學校(含進修部)所提撥25%

名額及步驟2回流名額，依比序項目積
分(不含加權)高低，按學生選填志願逐
一檢視分發

電腦一次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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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區免試入學超額時比序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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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積分 畢業資格 均衡學習 品德表現 服務表現

低收入戶
中低收入

戶

體適能表

現
適性發展 競賽表現

國中教育會

考總積分
寫作級分 國文積分 英語積分 數學積分

社會積分 自然積分
國中教育會

考成績標示

就國中教育會考之國文、英語、
數學、社會、自然各單科依序按
成績標示
(A++>A+>A>B++>B+>B>C)

若經超額比序至最後項目仍同分時，則增額錄取。



113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超額比序項目積分加權一覽表

學校名稱 積分加權項目 會考加權科目

羅東高中 均衡學習、品德表現 英語、數學

宜蘭高中 均衡學習、品德表現 英語、數學

蘭陽女中 均衡學習、品德表現 英語、數學

慈心華德福 不加權 不加權

南澳高中 不加權 不加權

羅東高工 不加權 不加權

慧燈中學 不加權 不加權

頭城家商 不加權 不加權

蘇澳海事 均衡學習、品德表現 不加權

中道中學 均衡學習、品德表現 不加權

(請詳見簡章，以簡章為準)

※表列各項目與科目加權比重為50％



學校名稱 積分加權項目 會考加權科目

羅東高商 均衡學習、
品德表現

餐飲管理科：英語
其他：不加權

宜蘭高商 均衡學習、
品德表現

綜合高中 ：英語、數學
資 訊 科：英語、數學
國際貿易科：國文、英語
資料處理科：國文、英語
多媒體設計科：國文、英語
應用英語科：國文、英語
應用日語科：國文、英語

宜蘭高商
羅東高工
羅東高商
蘇澳海事
頭城家商
進修部

不加權 不加權

※表列各項目與科目加權比重為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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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中 羅高 蘭女 南澳    慈心 慧燈 中道

14男.2女 53 21 11綜高.原民(全) 3(全) 3 1

資訊科 電子科 電機科 機械科 製圖科 汽車科 建築科 總計

16(全) 6 6 16(全) 15(全) 7 6 25

商經科 國貿科 餐飲科 資處科 綜高 多媒體 總計

16(全) 15(全) 16(全) 7 10 10(全) 17

漁業科 輪機科 電子科 食品科 養殖科 航管科 觀光科 總計

2(全) 8(全) 2(全) 3(全) 2(全) 4(全) 5(全) 0

普通科
商業與管

理群(資
表演藝術 幼保科 美容科 流行服飾 觀光科 餐飲科 總計

1(全) 2(全) 14(全) 1(全) 1(全) 1(全) 1(全) 2(全) 0

綜高 資處科 國貿科 資訊科 應用英語 多媒體 應用日語 總計

5 3 2 16(全) 15(全) 14(全) 16(全) 10

頭城家商

羅東高工

羅東高商

高中

蘇澳海事

宜蘭高商

羅東國中第一步驟高中職分配名額
(以簡章內容為準，請詳閱簡章)



免試入學 特色招生 其他

分區免試 藝才班甄選入學 實用技能學程

學習區完全免試 體育班甄選入學 建教合作班

宜蘭區專長生 專業群科甄選入學 產業特殊需求

技優甄審入學
科學班甄選入學

(宜蘭區無學校辦理此一管道，學生可
自覓他區辦理學校報名參加)

運動績優生獨招

直升入學
考試分發入學

(宜蘭區無學校辦理此一管道，學生可
自覓他區辦理學校報名參加)

運動績優生甄試

優先免試
身心障礙學生

適性輔導就學安置

五專完全免試
未受政府獎補私校單獨招生
(宜蘭區無學校辦理此一管道，學生可

自覓他區辦理學校報名參加)

五專優先免試

五專聯合免試

113年宜蘭區主要入學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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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區完全免試重要日程

38

5/7-5/8

報名繳件

5/16

錄取公告

6/17

報到

6/18

已報到學生

放棄錄取資格



宜蘭縣學習區完全免試

辦理學校 辦理區域 錄取及增額方式

頭城家商 宜蘭縣全區
1. 會考前學生登記報名，可選擇單

一學校單一科別，由國中學校集
體報名。

2. 會考前各招生學校公布各群、科
錄取名單。

3. 若報名人數多於招生人數時，則
同分比序依序錄取，至招生人數
足額後不列備取。

4. 最後之同分增額超過5%者，由
主管機關採合宜之處理措施。

5. 招生學校及群、科系請參閱簡章。

蘇澳海事 宜蘭縣全區

南澳高中

蘇澳鎮(蘇澳國中、文化國
中、南安國中)

冬山鄉(冬山國中、順安國
中、慈心華德福實驗高級
中等學校國中部)

南澳鄉(南澳高中附設國中)

大同鄉(大同國中)

39



宜蘭區學習區完全免試超額時比序順序

40

均衡學習 品德表現 服務表現

低收入戶 中低收入戶 體適能表現

適性發展 競賽表現



免試入學 特色招生 其他

分區免試 藝才班甄選入學 實用技能學程

學習區完全免試 體育班甄選入學 建教合作班

宜蘭區專長生 專業群科甄選入學 產業特殊需求

技優甄審入學
科學班甄選入學

(宜蘭區無學校辦理此一管道，學生可
自覓他區辦理學校報名參加)

運動績優生獨招

直升入學
考試分發入學

(宜蘭區無學校辦理此一管道，學生可
自覓他區辦理學校報名參加)

運動績優生甄試

優先免試
身心障礙學生

適性輔導就學安置

五專完全免試
未受政府獎補私校單獨招生
(宜蘭區無學校辦理此一管道，學生可

自覓他區辦理學校報名參加)

五專優先免試

五專聯合免試

113年宜蘭區主要入學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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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區專長生入學

體育專長生 藝術才能專長生

◆非單獨成班，各項目招生名額分散於
不同科別。

◆報名單一專長類別項目，選填3個志
願科別做為分發志願。

◆按志願順序分發，若有超額者則先比
較比序項目總積分，同分時再依序比
較各項目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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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區專長生重要日程

43

5/23-5/24

報名繳件

6/14

錄取公告

6/17

報到

6/18

已報到學生

放棄錄取資格



宜蘭區專長生比序項目-體育專長

44

體育專長

生總積分

50分

品德表現

5分

服務表現

5分

競賽表現

25分

體適能表

現3分

適性發展

12分



專長生比序項目-藝術才能專長

45

藝術才能

專長生總

積分50分

品德表現

5分

服務表現

5分

競賽表現

25分

體適能表

現3分

適性發展

12分



宜蘭區專長生超額時比序順序

46

總積分 競賽表現 適性發展 品德表現

服務表現 體適能表現

競賽表現
個人全國
賽積分

競賽表現
個人縣級
賽積分

競賽表現
團體全國
賽積分

競賽表現
團體縣級
賽積分

專長項目
參賽全國
賽積分

專長項目
參賽縣級
賽積分

專長項目
社團證明
積分

依志願順序分發，如報名人數超過學校招生名額者，則依下列順序進

行比序。



免試入學 特色招生 其他

分區免試 藝才班甄選入學 實用技能學程

學習區完全免試 體育班甄選入學 建教合作班

宜蘭區專長生 專業群科甄選入學 產業特殊需求

技優甄審入學
科學班甄選入學

(宜蘭區無學校辦理此一管道，學生可
自覓他區辦理學校報名參加)

運動績優生獨招

直升入學
考試分發入學

(宜蘭區無學校辦理此一管道，學生可
自覓他區辦理學校報名參加)

運動績優生甄試

優先免試
身心障礙學生

適性輔導就學安置

五專完全免試
未受政府獎補私校單獨招生
(宜蘭區無學校辦理此一管道，學生可

自覓他區辦理學校報名參加)

五專優先免試

五專聯合免試

113年宜蘭區主要入學管道

47



技優甄審入學流程及重要日程

48

5/23-5/24

報名繳件

6/14

錄取公告

6/17

報到

6/18

已報到學生

放棄錄取資格



國中技藝技能優良學生甄審入學

49

• 辦理方式：先於宜蘭區免試入學作業辦理。

• 志願選填：每名學生以單一選科、志願多校為原則。

• 資格條件：參加技藝技能競賽、科學展覽績優者，或

國中應屆畢（結）業生技藝教育課程成績優良者。
• 以技藝技能優良身分入學者，以就讀高級中等學校相關專業群科(職業類科)為限。

•分發方式：

依總積分高低順序及志願順序分發相關職業群科就讀；

同分者，參酌各招生區免試入學超額比序條件積分對照

表高低順序分發。

•錄取名額：

國立學校每班內含2名，私立學校每班外加2名。



技藝優良甄審採計項目

50

競賽採

計項目

國際技能競

賽(包括科

技展覽) 全國性技藝

技能競賽

全國中小學

科學展覽會

臺灣國際科

學展覽會其他國際特

殊技藝技能

競賽

各縣市技藝

技能競賽及

科學展覽

領有技術證

技藝教育課

程成績優良



技藝優良甄審-宜蘭區招生學校

• 國立頭城家商(含進修部)

• 國立宜蘭高商(含進修部)

• 國立羅東高商(含進修部)

• 國立羅東高工(含進修部)

• 國立蘇澳海事(含進修部)

• 縣立南澳高中進修部(餐飲管理科)

51



免試入學 特色招生 其他

分區免試 藝才班甄選入學 實用技能學程

學習區完全免試 體育班甄選入學 建教合作班

宜蘭區專長生 專業群科甄選入學 產業特殊需求

技優甄審入學
科學班甄選入學

(宜蘭區無學校辦理此一管道，學生可
自覓他區辦理學校報名參加)

運動績優生獨招

直升入學
考試分發入學

(宜蘭區無學校辦理此一管道，學生可
自覓他區辦理學校報名參加)

運動績優生甄試

優先免試
身心障礙學生

適性輔導就學安置

五專完全免試
未受政府獎補私校單獨招生
(宜蘭區無學校辦理此一管道，學生可

自覓他區辦理學校報名參加)

五專優先免試

五專聯合免試

113年宜蘭區主要入學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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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升入學重要日程

53

5/18-5/19

參加國中教育

會考

5/30-6/7

報名

6/14
錄取公告

6/17
報到

6/18

報到後聲明

放棄錄取



宜蘭區直升入學學校

辦理學校 名額數 外加名額

慧燈高中 189 4+4

中道高中 49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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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試入學 特色招生 其他

分區免試 藝才班甄選入學 實用技能學程

學習區完全免試 體育班甄選入學 建教合作班

宜蘭區專長生 專業群科甄選入學 產業特殊需求

技優甄審入學
科學班甄選入學

(宜蘭區無學校辦理此一管道，學生可
自覓他區辦理學校報名參加)

運動績優生獨招

直升入學
考試分發入學

(宜蘭區無學校辦理此一管道，學生可
自覓他區辦理學校報名參加)

運動績優生甄試

優先免試
身心障礙學生

適性輔導就學安置

五專完全免試
未受政府獎補私校單獨招生
(宜蘭區無學校辦理此一管道，學生可

自覓他區辦理學校報名參加)

五專優先免試

五專聯合免試

113年宜蘭區主要入學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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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免試入學重要日程

56

6/1

國中端集

體報名

6/8-6/9

實作式評

量/面談

6/14

錄取公告

6/17

報到

(上午9點前)

6/17

已報到學生

放棄錄取資格

(中午12點前)



宜蘭區優先免試辦理學校

辦理學校 名額數 外加名額

慈心華德福 64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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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區112學年度免試入學
升學人數統計表

112學年度免試入學升學人數統計表

招生名額 報名人數 錄取人數 錄取身分

一般生 3,346 2,422 2,420
不含以一般生錄取
之原住民生71人與
身障生19人

原住民 83 116 115
以一般生錄取71
外加生錄取44

身心障礙生 83 38 38
以一般生錄取19
外加生錄取19

總計 3,512 2,576 2,573

註1：招生名額總數含免試入學、學習區完全免試入學(回流)、直升入學(回流)、
優先免試(回流)、技優甄審(回流)、實用技能(回流)等各招生管道總計。

註2：報名人數僅呈現免試入學報名人數 58 58



112學年度前三志願錄取率
(108~112學年度)

108 109 110 111 112

第一志願
錄取率

79.21% 76.12% 84.34% 84.83% 86.86%

第二志願
累計錄取率

87.21% 86.03% 94.20% 96.01% 97.20%

第三志願
累計錄取率

90.37% 89.71% 96.24% 98.36% 98.83%

59 59



歷年未錄取人數統計
(108~112學年度)

108 109 110 111 112

未錄取人數
(人)

51 45 13 6 3

60 60

志願數 人數

1 0

2 1

3 2

◆112年報名學生平均選填志願
數：16個

◆未錄取學生平均選填志願數
2.7個

◆上表為未錄取學生志願選填狀況



免試入學 特色招生 其他

分區免試 藝才班甄選入學 實用技能學程

學習區完全免試 體育班甄選入學 建教合作班

宜蘭區專長生 專業群科甄選入學 產業特殊需求

技優甄審入學
科學班甄選入學

(宜蘭區無學校辦理此一管道，學生可
自覓他區辦理學校報名參加)

運動績優生獨招

直升入學
考試分發入學

(宜蘭區無學校辦理此一管道，學生可
自覓他區辦理學校報名參加)

運動績優生甄試

優先免試
身心障礙學生

適性輔導就學安置

五專完全免試
未受政府獎補私校單獨招生
(宜蘭區無學校辦理此一管道，學生可

自覓他區辦理學校報名參加)

五專優先免試

五專聯合免試

113年宜蘭區主要入學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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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專主要入學管道流程圖

62

五專招生學校

國中教育會考

五專優先免試入學

北、中、南區五專聯合免試入學

各校五專免試續招

取得會考成績

未錄取

錄取

錄取

錄取
未錄取

五專完全免試入學
錄取



五專完全免試入學重要日程

63

1/15

簡章發

售及公

告

5/1-5/8

國中集體

報名

5/16

錄取公告

5/17-6/14

各校辦理報

到作業

6/18

報到後聲明

放棄截止日



五專完全免試招生重點

• 全國不分區辦理單獨招生，共28所126科五專
學校參加。

• 完全不採計國中教育會考成績。

• 僅限國中應屆畢業生參加。

• 每位免試生僅得選擇1個學校科組志願並由國
中學校至五專完免報名系統採團體報名作業。

• 113招生名額提供超過1700個招生名額。

• 招生缺額回流至五專聯合免試招生。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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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專完全免試辦理學校

65

北區13所

•致理科技大學

•臺北城市科大

•宏國德霖科大

•耕莘醫護專校

•新生醫護專校

•黎明技術學院

•康寧大學

•龍華科技大學

•臺北海洋科大

•中華科技大學

•馬偕醫護專校

•聖母醫護專校

•德育護理健康學院

中區3所

•南開科技大學

•中臺科技大學

•仁德醫護專校

南區12所

•臺東專科學校

•中華醫事科大

•大仁科技大學

•敏惠醫護專校

•崇仁醫護專校

•慈惠醫護專校

•美和科技大學

•輔英科技大學

•南臺科技大學

•樹人醫護專校

•育英醫護專校

•文藻外語大學

※註：招生科組以各校公告之113學年度五專完免單獨招生簡章為準。



五專完全免試比序項目

66

比序項目 積分 積分計算方式 說明（※積分採計時間至113年4月30日）

多元學習
表現

服務學習
15分

2 每1學期
擔任班級幹部、小老師或社團幹部滿1學期得2分。同
1學期同時擔任班級幹部、小老師或社團幹部，仍以2
分採計。

0.5分 每1小時
參加校內服務學習課程及活動，或於校外參加志工服
務或社區服務每滿1小時得0.5分。

均衡學習 28分 7分
符合1個
領域

健康與體育、藝術、綜合活動及科技四領域，國中前5
學期平均成績及格達60分（含）以上者。

其他 5分
各校自
訂

各校自訂 各校自訂，且性質不能與前2項比序項目相同。

總積分 48分

同分比序
順序

（示例）
1. 其他（其他有利審查資料，如就讀動機、讀書計畫、檢

定或競賽表現）
2. 服務學習－幹部
3. 服務學習－服務時數
4. 均衡學習

各校自訂，至少4項，且第1
項須為「其他」項。
※不得採計在校成績。



五專優先免試入學重要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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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簡章發售及

公告

5/20-5/24

採「國中集體

報名」和「個

別網路報名」

6/6-6/11

網路志願選填

6/14

錄取公告

6/18

報到(含報到

後聲明放棄)



五專優先免試招生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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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放非應屆畢業生及具有同等學力者報名。

• 應屆畢業生可採「國中集體報名」或「個別網路報名」。

• 非應屆畢業生或具同等學力者，採「個別網路報名」。

• 全國不分區招生，共41所五專學校參加。

• 112學年度招生名額以【國立學校不低於80%、
私校不低60%】為原則，提供超過12,000個(約
81% ↑)招生名額，讓有志學子更有機會能夠就
讀五專理想科組，適性選擇邁入技職，為新的學
習生涯跨出第一步。



五專優先免試錄取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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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網路選填志願辦理分發，可不限地區、學校、
科組，至多可選擇30個志願。

• 依超額比序項目核算「總積分」及「同分比序項
目順序」，進行比序排定學生分發順位，再按學
生所選填登記之志願序進行統一電腦分發。

上網填志願 報到全國不分區
統一電腦分發



五專優先免試比序積分採計項目

總積分

101分

多元學習表現

上限15分

競賽表現

7分

服務學習

15分

國中教育會考

上限33分

國語、數學、

英語、自然、

社會

32分

寫作測驗

1分

技藝

優良

3分

弱勢

身分

3分

均衡

學習

21分

志願序

(1-30)

2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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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專優先免試超額比序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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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積分 均衡學習 技藝優良 志願序

弱勢積分
多元學習

表現
會考+寫作服務學習

競賽 國文 數學 英文

自然社會寫作測驗

註：積分採計無論是否採計會考成績，同分比序項目皆為一致標準，
且均包含會考相關科目之比序。



五專聯合免試入學重要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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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簡章發售

及公告

6/20-28

報名(國中集體

通訊報名、個別

網路與通訊報名)

6/30

現場報名

7/5

寄發現場登

記分發報到

通知單

7/10

現場登記分

發報到

7/15

報到後放棄

錄取資格



五專聯合免試招生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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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屆、非應屆畢業生及具同等學力者皆可
報名(同五專優免)。

• 分北、中、南3區辦理招生，各區限報名1
所五專學校(一區一校)。

• 錄取方式皆採「現場登記分發報到」方式。

• 各招生學校依「超額比序項目」核算總積
分的高低依序分發，總積分相同時，再依
各校所訂之比序項目順位進行比序，排定
分發順序。



五專聯合免試招生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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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致理科技大學

慈濟科技大學 敏實科技大學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

中華科技大學 龍華科技大學 宏國德霖科技大學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德育護理健康學院
(原經國管理暨健康學
院)

黎明技術學院

馬偕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聖母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康寧大學

中區
（含苗栗、雲林）

共6校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弘光科技大學 南開科技大學

中臺科技大學 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南區
（含臺東、澎湖）

共18校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 國立臺東專科學校 南臺科技大學

正修科技大學 輔英科技大學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美和科技大學 大仁科技大學 育英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慈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敏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崇仁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文藻外語大學 嘉南藥理大學

北區
（含宜蘭、花蓮）

共17校



五專聯合免試錄取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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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現場登記分發報到方式辦理。

• 各校訂定「通知參加現場登記分發人數之倍率」，
亦即依據各校招生名額乘上登記分發人數之倍率※，
決定通知參加現場登記分發之學生人數。
※最高為3倍率，例如招生名額為20人，至多可聯絡60人前來撕榜。

• 被通知參加現場登記分發之學生於指定時間至所報
名招生學校參加現場登記分發報到，由各招生學校
依「超額比序總積分」以及「同分比序積分項目順
序」所排定之分發順位，依序分發選科錄取。

• 分發作業至各科組招生名額額滿或已無可分發學生
為止。



五專聯合免試比序積分採計項目

總積分

50分

多元學習表現

上限16分

競賽表現

7分

服務學習

7分

日常生活

表現評量

4分

體適能

6分

國中教

育會考

上限15分

技藝

優良

3分

弱勢

身分

3分

均衡

學習

6分

適性

輔導

3分

其他

(學校

自訂)

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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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專聯合免試超額比序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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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項
目

多
元
學
習
表
現

技
藝
優
良

弱
勢
身
分

均
衡
學
習

適
性
輔
導

國
中
教
育
會
考

其
他

分
項
目

競
賽

服
務
學
習

日常
生活
表現
評量

體
適
能

國
文

英
語

數
學

社
會

自
然

國中教育會考
3等級4標示

以上6項比序順序由各校自訂

以上4項比序順序由各校自訂

以下5科比序順序由各校自訂

寫作測驗



五專完免、優免與聯免入學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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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五專完全免試入學 五專優先免試入學
北、中、南區

五專聯合免試入學

報名資格 應屆畢業生
應屆、非應屆畢業生、符合同等學力資格
者皆可報名

同左

招生名額 簡章名額 簡章名額
各區簡章名額
實際名額：113年6月21日(五)
網路公告

辦理時間 5月上旬至6月中旬 5月下旬至6月中旬 6月下旬至7月中旬

同時間進
行之其他
入學管道

學習區完全免試入學
高級中等學校各就學區優先免試入學、技
優甄審入學、直升入學、實用技能學程輔
導分發、特色招生專業群科甄選入學

高級中等學校各就學區免試入
學、特色招生考試分發入學

報名方式 國中集體報名 國中集體報名、個別網路報名
國中集體報名
個別網路、通訊及現場報名

積分證明
單

五專完免超額比序項目積
分證明單

五專入學專用「優先免試入學」超額比序
項目積分證明單

五專入學專用「聯合免試入學」
超額比序項目積分證明單

積分採計
權重

各積分採計項目皆以原始
積分加總，無加權權重

各積分採計項目皆以原始積分加總，無加
權權重

各招生學校可加權採計部分主
項目至多3項，加權權重以1.5
倍為上限

會考成績 不採計
國立學校及護理科必採計國中教育會考成
績，但無會考成績亦可報名；其餘由各校
訂定是否採計國中教育會考成績

各招生學校皆有採計國中教育
會考成績

同分比序
項目順序

各校自訂，至少4項，且
第1項須為「其他」項

由招生委員會統一訂定 各校自訂

志願選擇
不限學校、地區，但限1
校1科組

不限學校、地區、科組，至多30個志願
各區限擇1所五專學校 (一區一
校)

錄取方式
由各招生學校公告錄取名
單

採網路選填志願，由招生委員會進行志願
序統一電腦分發，並公告錄取榜單

採現場登記分發報到方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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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額比序項目
五專完全免試入學 五專優先免試入學 各區五專聯合免試入學

採計說明
積分
上限

採計說明
積分
上限

採計說明
積分
上限

多元
學習
表現

競賽 不採計 --

採計簡章所列之國際競
性賽及全國性競賽，以
及縣市政府主辦之區域
及縣市競賽獲獎。

7

15

採計簡章所列之國際競
性賽及全國性競賽，以
及地方政府機關主辦之
區域及縣市競賽獲獎。

7

16
服務學
習

1.班級幹部、小老師
或社團幹部，任滿
一學期得2分。

2.校內服務學習課程
及活動，或於校外
參加志工服務或社
區服務，滿1小時得
0.5分。

15

1.班級幹部、小老師或
社團幹部，任滿一學
期得2分。

2.校內服務學習課程及
活動，或於校外參加
志工服務或社區服務，
滿1小時得0.25分。

15

1.班級幹部、小老師或
社團幹部，任滿一學
期得1分。

2.校內服務學習課程及
活動，或於校外參加
志工服務或社區服務，
滿8小時得1分。

7

日常生
活表現
評量

不採計 -- 不採計 -- 採計獎懲紀錄。 4

體適能 不採計 -- 不採計 -- 採計體適能檢測成績。 6

技藝優良 不採計 --

依技藝教育課程單一學
期之百分制成績擇優採
計，分成4級得1、1.5、
2.5、3分。

3

依技藝教育課程單一學
期之百分制成績擇優採
計，分成3級得1、2、
3分。

3

弱勢身分 不採計 --

低收入戶得3分、中低收
入戶、直系血親尊親屬
支領失業給付及特殊境
遇家庭子女得1.5分。

3

符合低收入戶、中低收
入戶、直系血親尊親屬
支領失業給付子女或特
殊境遇家庭子女其中一
種身分者皆得2分。

2

均衡學習
每項學習領域5學期平
均成績60分以上各得
7分。

28
每項學習領域5學期平均
成績60分以上各得7分。

21
每項學習領域5學期平
均成績60分以上各得2
分。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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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額比序項目

五專完全免試入學 五專優先免試入學 各區五專聯合免試入學

採計說明比較
積分
上限

採計說明比較

積
分
上
限

採計說明比較
積分
上限

適性輔導 不採計 -- 不採計 --

採計《生涯發展
規劃書》中家長、
導師、輔導教師
勾選之意見

3

國中教
育會考

國文、
數學、
英語、
自然、
社會 完全不採計

每科目依照3等級4標
示
（A++、A+、A、B++、B+、

B、C）成績各得6.4～1
分

32

每科目依照3等級
(精熟、基礎、待
加強)成績各得3
～1分。

15

寫作測
驗

依據寫作測驗級分數成
績得最高1分，並作為
同分比序項目順序之最
後順位

1
僅作為同分比序
項目順序，不納
入積分採計項目

--

志願序 不採計 --
依照志願順序得21～
26分

26 不採計 --

其他
（招生學校自訂
項目）

由招生學校自
行訂定採計項
目及積分採計
方式

5 不採計 --
由招生學校自行
訂定採計項目及
積分採計方式

5

總積分合計上限 48分 101分 50分（未含加權）



五專招生管道怎麼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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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學生對於「就近入學」的需求較為明確，則可參加五
專完全免試入學，選擇離家近的學校報名。

• 若學生對於「科組」的需求較為明確，則建議可以參加
五專優先免試入學，全國不分區，可選填30個志願。

• 若學生對於「學校」的需求較為明確，則建議可以參加
五專聯合免試入學，鎖定志願學校科組。



其他五專招生管道-五專免試續招

• 經五專完全免試入學、五專優先免試入學及各
區五專聯合免試入學招生後，仍有招生名額之
五專招生學校得經教育部核准辦理續招，分發
作業由五專續招學校自行訂定之招生規定辦理。

• 各校辦理五專免試續招時間，與高級中等學校
相同時間開始辦理（約７月底～８月初），有
意報名者可至技專校院招生策略委員會網站
（http://www.techadmi.edu.tw）查詢招生學校科組名額等
資訊

82

http://www.techadmi.edu.tw/


• 七年一貫制為特殊的藝術類科教育學制，學生
修業期間前5年視同五專生，五年級在校生成
績及格者，應參加公開升級甄試；通過甄試者
得直升並繼續後2年大學部(二技)學業。

• 未參加或未通過升級甄試者，由學校視其修業
情形，發給修業證明或五專副學士學位證書。

• 學生完成七年一貫制學業，成績及格者，授予
藝術學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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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五專招生管道
-特色招生甄選入學(七年一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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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五專招生管道
-特色招生甄選入學(七年一貫)

招生學校 招生系別 名額 辦理日程

台南應用
科技大學

美術系 100
報名：113年2月16日(五)起至

113年3月13日(三)止

考試：113年3月30日(六)

放榜：113年4月9日(二)

正取生報到：113年4月22日(一)前

音樂系 55

舞蹈系 45



招生學校 招生名額 報名日期 限制條件

慈濟科技大學
五專護理科原住民單獨招生

75名 113年2月底前
(簡章公告)

限25歲以下具原住民
身分

慈濟科技大學
衛生福利部玉里醫院五專護理
科花東專班獎助生單獨招生

5名 預定於12月底
公告(簡章公告)

限設籍在臺東或花蓮
地區

馬偕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東部
地區】五專護理科獎助生甄選
入學招生

48名
5月中旬~ 6月
中旬

限設籍在臺東或花蓮
地區

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五專老
人服務事業科原住民單獨招生

30名
即日起至113年
3月底前

限25歲以下具原住民
身分

德育護理健康學院
澎湖地區五專護理科單獨招生

10名 113年2月底前

限澎湖縣公私立國民
中學應屆或非應屆畢
業生，或具同等學力
資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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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五專招生管道 - 其他特殊專班招生



免試入學 特色招生 其他

分區免試 藝才班甄選入學 實用技能學程

學習區完全免試 體育班甄選入學 建教合作班

宜蘭區專長生 專業群科甄選入學 產業特殊需求

技優甄審入學
科學班甄選入學

(宜蘭區無學校辦理此一管道，學生可
自覓他區辦理學校報名參加)

運動績優生獨招

直升入學
考試分發入學

(宜蘭區無學校辦理此一管道，學生可
自覓他區辦理學校報名參加)

運動績優生甄試

優先免試
身心障礙學生

適性輔導就學安置

五專完全免試
未受政府獎補私校單獨招生
(宜蘭區無學校辦理此一管道，學生可

自覓他區辦理學校報名參加)

五專優先免試

五專聯合免試

113年宜蘭區主要入學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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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才班甄選入學

87

管道一

甄選入學聯合分發

• 招生作業分術科測驗及分發作業二

階段辦理。

• 術科測驗：不得施以學科成就測驗。

• 術科成績送鑑輔會鑑定後，通過者

始得報名分發作業。

• 分發作業：以術科測驗分數及學生

志願作為入學依據，並得以國民中

學會考成績作為入學門檻。

管道二

競賽表現

• 競賽表現特別優異者，可提出書面

審查資料

• 依「高中藝術才能美術(音樂類、舞

蹈類)類學生競賽表現採認參照標準

進行書面審查。

• 經鑑輔會鑑定通過後，即可報到入

學。

• 戲劇班無此一管道



藝才班甄選入學重要日程

88

• 術科測驗報名2/19-3/1

• 術科測驗
• 4/13-4/14 藝才班(音樂班、舞蹈班)術科測驗

4/20-4/21 藝才班(美術班、戲劇班)術科測驗

4/13-4/14

4/20-4/21

• 分發報名6/7-6/13

• 志願選填6/24-6/28

• 分發放榜7/9

• 報到7/10

• 報到後放棄錄取7/11

➢113.05.22

通過資優鑑定者始得報名分發

➢113.01.03

簡章公告



藝才班甄選入學重要提醒(1/2)

• 強烈提醒考生於術科測驗外，均須報名該
年度國中教育會考，因各招生學校可針對
國中教育會考、術科測驗某科目或總成績
設定門檻。

• 非應屆國中畢業生亦可報名，惟須自行線
上報名及寄送資料。

• 「術科測驗」及「聯合分發」分別報名，
需同一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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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才班甄選入學重要提醒(1/2)

• 「術科測驗」及「聯合分發」分別報名，需同一區。

• 報名聯合分發者，可同時報名免試入學。但僅能擇一報到，

或於藝才班報到後依期限內辦理放棄聲明

• 術科測驗報名費用為

◆音樂班2,800元、美術班1,200元、舞蹈班2,000元、

戲劇班1,700元

◆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子女或其直系血親尊親屬支領失業

給付者，免收取報名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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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才班競賽表現入學重要日程

91

3/18-

3/25

報名(由國

中端報名)

113.05.22

資優鑑定

音樂班
舞蹈班

4/2  放榜

4/9  報到
4/10報到後

放棄錄取

美術班

4/9  放榜
4/16報到

4/17報到後

放棄錄取

7/11

報到後放

棄錄取



競賽表現入學報名資格

• 國中在學期間，參加全國學生音樂、美術、
舞蹈比賽個人組決賽，成績獲前三等獎項

• 國中在學期間，參加國際性正式音樂、美

術、舞蹈比賽個人賽，成績獲前三等獎項。

• 須依簡章規定檢附國際性比賽相關佐證資料，以供鑑輔會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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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賽表現入學重要提醒

• 本管道各招生學校名額至少2名以上不等，
每位學生僅限向一區一校申請。

• 各招生學校參採項目積分及同分排序等均
有所不同，請務必詳閱簡章內各校錄取方
式規定，請審慎選擇。

• 強烈建議本管道學生仍應同時報名管道一
之術科測驗，以確保入學選擇之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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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名「以競賽表現入學」同時報名參加同區
「術科測驗」者，「以競賽表現入學」辦理完
成後，若聲明不參加術科測驗且繳還准考證正
本者，得於期限內向主委學校申請退還聯合術
科測驗報名費。

• 本管道辦理完畢所餘名額，將流用至「甄選入
學聯合分發」，並由各區重新公告之。

• 本管道錄取者，請務必於期限內辦理報到或放
棄，以確保流用名額之正確性，完成放棄手續
後，始得參加本年度其他入學管道。

94

競賽表現入學重要提醒



藝才班甄選入學

辦理學校 藝才班類別 招生人數

羅東高中 音樂班
25名

(含競賽表現2名)

宜蘭高中 美術班
25名

(含競賽表現2名)

蘭陽女中 舞蹈班
25名

(含競賽表現2名，
男女兼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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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學年度各類藝才班各區主委學校

96

總召學校

新北市立

新店高中

音樂班

(北)國立新竹高中

(中)國立南投高中

(南)國立台南女中

美術班

(北)新北市立永平高中

(中)國立竹山高中

(南)國立台南二中

(桃)桃園市立內壢高中

舞蹈班

(北)國立竹北高中

(南)國立家齊高中

獨招學校

國立馬公高中(音、美、舞)、

國立台東女中(美)

國立花蓮女中(美)、彰化成功高中(音)



藝才班甄選入學其他重點提醒

• 國中普通班學生也能報名，不限藝才班學生。
• 只要對藝術才能有興趣之國中畢業生且具該類別術科能力者，均得報名；請國中端協助加強對普通

班學生宣導入學資訊。

• 具備中華民國國籍者始能取得資優鑑定及藝術才
能鑑定之資格。

• 身心障礙及原住民等特殊身分學生於術科測驗分
發時，得以外加名額分發，每校各外加1人。
– ＊聯合術科測驗成績達各校錄取標準者(不受各校術科門檻及國中

教育會考門檻限制)，其術科測驗加權總成績經優待計算後（原
住民 *1.1、身心障礙*1.25）

– ＊其他特殊身分學生各依其升學優待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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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才班甄選入學其他重點提醒
• 113學年度高中藝才班特色招生甄選入學國中教育
會考錄取門檻採計調整加註標示(B+、B++) 學校

• 【音樂班】
– 北區：師大附中、武陵高中、中正高中
– 南區：高雄中學

• 【美術班】
– 北區：師大附中、新竹女中、中正高中
– 桃園區：陽明高中、內壢高中
– 中區：斗六高中、豐原高中、嘉義高中、臺中一中
– 南區：臺南二中、前鎮高中、鳳新高中

• 【舞蹈班】
– 北區：中正高中 98

※門檻採計調整內容仍
以公布之簡章為準



體育班甄選入學重要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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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9-5/1

術科測驗

報名

5/4

術科測驗

5/6

放榜

7/11

報到

7/15

報到後放

棄錄取



體育班甄選入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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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學校 招生類別及人數

宜蘭高中
田徑-9名
籃球-9名(男)

足球-12名(男)

羅東高中
田徑-10名
划船-12名

輕艇-8名

蘇澳海事
五人制足球-10名
籃球-7名(男)

柔道-10名

南澳高中
籃球-15名
柔道-5名

射箭-5名
田徑-5名



免試入學 特色招生 其他

分區免試 藝才班甄選入學 實用技能學程

學習區完全免試 體育班甄選入學 建教合作班

宜蘭區專長生 專業群科甄選入學 產業特殊需求

技優甄審入學
科學班甄選入學

(宜蘭區無學校辦理此一管道，學生可
自覓他區辦理學校報名參加)

運動績優生獨招

直升入學
考試分發入學

(宜蘭區無學校辦理此一管道，學生可
自覓他區辦理學校報名參加)

運動績優生甄試

優先免試
身心障礙學生

適性輔導就學安置

五專完全免試
未受政府獎補私校單獨招生
(宜蘭區無學校辦理此一管道，學生可

自覓他區辦理學校報名參加)

五專優先免試

五專聯合免試

113年宜蘭區主要入學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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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群科甄選入學重要日程

102

3/11-

3/15

報名

4/13-

4/14

術科測

驗

5/20

術科成

績公告

6/14

放榜

6/17

報到

6/18

報到後

放棄錄

取



宜蘭區招生學校

學校 科系 名額

國立頭城家商
流行服飾科 12名

美容科 8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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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試入學 特色招生 其他

分區免試 藝才班甄選入學 實用技能學程

學習區完全免試 體育班甄選入學 建教合作班

宜蘭區專長生 專業群科甄選入學 產業特殊需求

技優甄審入學
科學班甄選入學

(宜蘭區無學校辦理此一管道，學生可
自覓他區辦理學校報名參加)

運動績優生獨招

直升入學
考試分發入學

(宜蘭區無學校辦理此一管道，學生可
自覓他區辦理學校報名參加)

運動績優生甄試

優先免試
身心障礙學生

適性輔導就學安置

五專完全免試
未受政府獎補私校單獨招生
(宜蘭區無學校辦理此一管道，學生可

自覓他區辦理學校報名參加)

五專優先免試

五專聯合免試

113年宜蘭區主要入學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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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班重要日程

105

2/22-3/6
報名繳件

3/16

科學班科學能
力檢定

依各招生學
校公告日程
實驗實作與
面談

4/8
報到



科學班入學方式說明

• 招生對象：凡國民中學應業畢業生或符合
「特殊教育學生調整入學年齡及修業年限
實施辦法」之國中學生

• 科學班採各校單獨招生，同時考試。

• 招生流程與方式如下：

106

報名與資格審查
公告資格審查結

果科學能力檢定
實驗實作 公告成績與放榜



特色招生考試分發重要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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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9-6/21

學科測驗報名

6/23

學科測驗

6/24

開放網路查詢

學科測驗分數

6/24-6/27

志願選填

7/2

報名

7/9

錄取公告

7/11

報到

7/15

報到後放棄錄取



特色招生考試分發入學說明

• 各高中職考量學校歷史、內外部優勢條件、
願景目標及社會需求後規畫特色班級，並遴
選性向、興趣與能力符合的學生

• 以學科發展為主軸，遴選方式也多以學科測
驗為主。

• 採國中會考成績為入學門檻，並加考1-3科
學科測驗成績，併同學生志願作為分發依據。

• 提醒考生自行選擇就學區報名後，在該區考
試、提交志願及分發，一次分發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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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試入學 特色招生 其他

分區免試 藝才班甄選入學 實用技能學程

學習區完全免試 體育班甄選入學 建教合作班

宜蘭區專長生 專業群科甄選入學 產業特殊需求

技優甄審入學
科學班甄選入學

(宜蘭區無學校辦理此一管道，學生可
自覓他區辦理學校報名參加)

運動績優生獨招

直升入學
考試分發入學

(宜蘭區無學校辦理此一管道，學生可
自覓他區辦理學校報名參加)

運動績優生甄試

優先免試
身心障礙學生

適性輔導就學安置

五專完全免試
未受政府獎補私校單獨招生
(宜蘭區無學校辦理此一管道，學生可

自覓他區辦理學校報名參加)

五專優先免試

五專聯合免試

113年宜蘭區主要入學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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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用技能學程重要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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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5/24

報名繳件

6/15

放榜

6/17

報到

6/18

報到後放棄



實用技能學程輔導分發優先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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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選習國中技藝教育應屆畢(結)業生

曾選習國中技藝教育非應屆畢(結)業生

未曾選習國中技藝教育應屆畢(結)業生

未曾選習國中技藝教育非應屆畢(結)業生

※分發對象優先順序



實用技能學程輔導分發優先順序

112

1.曾參加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主辦之技藝競賽或成果展，

獲獎並為低收入戶者。

2.曾參加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主辦之技藝競賽或成果展，

獲獎者。

3.低收入戶。

4.職群綜合表現積分。

5.總積分相同時，由各分區小組訂定優先分發順序。

※相同志願申請人數超過招生名額時
(一)曾選習國中技藝教育應屆及非應屆畢(結)業生



實用技能學程輔導分發優先順序

1137.特殊表現及國中綜合活動領域前五學期平均成績加 總後，依分數高低進行分發。

6.具技藝學習傾向，並持有學校證明者。

5.家戶年所得新臺幣一百一十四萬元以下。

4.家戶年所得新臺幣六十萬元以下。

3.家戶年所得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下。

2.中低收入戶。

1.低收入戶。

※相同志願申請人數超過招生名額時
(二)未曾選習國中技藝教育應屆及非應屆畢(結)業生



實用技能學程各校招生名額

辦理學校 招生群別 招生科別 人數

頭城家商

美容造型群 美髮技術科 33人(1+1)

餐旅群
餐飲技術科 33人(1+1)

觀光事務科 33人(1+1)

宜蘭高商 商業群 商用資訊科 33人(1+1)

羅東高商 餐旅群
餐飲技術科 33人(1+1)

觀光事業科 33人(1+1)

蘇澳海事 食品群 烘焙食品科 33人(1+1)

羅東高工 機械群 機械加工科 33人(1+1)

114※身障及原住民學生民額為上述招生名額外加2%



建教合作班重要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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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5/24

報名

6/5

放榜

6/17

報到

6/18

報到後放棄



建教合作班

• 招生方式

➢各校自行招生，不受免試就學區規定之限
制

➢採免試入學，不採計學生於國中階段在校
學習領域評量成績。若報考學生人數高於
主管機關核定之招生名額時，採面談、口
試、實作等方式辦理評選，評選成績相同
時，以經濟弱勢者優先錄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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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教合作班

• 招生管道優點

✓學習專業實用技能

✓實習訓練期間有生活津貼

✓享有免學費及雜費補助

✓畢業後可免試直升科大(產學攜手)

• 招生學校：國立羅東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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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特殊需求

• 優點：補助具中華民國國籍，就讀產業特

殊需求類科學生三年之學費及雜費。不包

括代收代付費(使用費)、代辦費及其他法規

規定得收取之費用，餘依教育部訂頒之各

該年度補助高級中等學校產業特殊需求類

科要點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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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特殊需求-宜蘭區招生學校

學校 科別

國立蘇澳海事

漁業科

輪機科

水產食品科

水產養殖科

航運管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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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績優生甄試/單獨招生
• 法規依據：中等以上學校運動成績優良學
生升學輔導辦法

120

國中畢業生

運動成績優良
學生升學輔導

特色招生
甄選入學

體育班
(集中成班)

甄審 甄試 單獨招生

普通班
(混合編班)



運動績優生重要日程表

• 運動績優獨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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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動績優甄試

4/29-

5/1
報名 5/4測驗 5/6放榜

4月中-

5月初
報名 6/16

術科

檢定
7月初放榜



宜蘭區運動績優生招生學校

• 甄試：

依招生學校所提名額，按學生下列成績，經
第十四條第二項術科檢定通過後，依學生
志願分發入學。但具有相同運動種類國家
代表隊證明或參加個人賽符合甄試資格者，
免參加術科檢定。

• 宜蘭區招生學校及名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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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學校 運動項目 名額

宜蘭高商 田徑 2名



• 單獨招生：依招生學校所提名額，經該校
辦理之運動成績優良學生升學考試通過。

• 宜蘭區招生學校及名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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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區運動績優生招生學校

招生學校 運動項目 名額

頭城家商 男子排球 6名

羅東高商
武術 6名

體操 2名

羅東高工

籃球 5名

橄欖球 7名

棒球 15名

慧燈高中 籃球 10名



單獨招生

• 「獨立招生」是各校針對特殊選才，自行
開設的招生方式。各校招生辦法不同，有
些會採計國中教育會考成績、或獎勵、競
賽等多元學習表現，再加上書面資料審查、
面試、口試及術科考試等，各校規定不一，
需仔細參閱各校招生簡章。

• 宜蘭區無辦理單獨招生學校。



志願選填與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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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畢業生升學進路階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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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高中 選技職

（博士班）
（碩士班）

科技大學
技術學院
一般大學

-一般大學
-科技大學
-技術學院
-軍警學校

-科技大學
-技術學院
-二專
-一般大學
-軍警校院

-普通高中
-綜合高中

（學術學程）
-單科高中
-實驗高中

-國中畢業

-高職
-五專
-綜合高中
（專門學程）
-實用技能學程
-建教合作班

-國中畢業

國中

高中

大學

國中

高職/
五專

大學/
二專

研究所



高級中等學校進路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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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技術型高中 讀普通高中

課程特色 以群科專業技術為導向 以學術研究為導向

主要課程
以重實務技術之科目為主
（專業科目、實習課程、專題
實作等）

以基礎知識學科為主
（國文、英文、數學、歷史、地
理、物理、化學、生物等）

學生特質 操作能力強 對學術研究興趣濃厚

證照 專業證照 無強調

升學考試 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 大學學科能力測驗、分科測驗

升學進路
以科技大學、技術學院為主；
一般大學為輔

以一般大學為主；
科技大學、技術學院為輔

未來發展
出路明確，實務及技術能力強，
所學與職場所需能力接軌

基礎學科強，但所學於職場較無
接軌，以研究型工作為主



「以群招生」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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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以群招生入學，高一不分科別，藉由

跨科別的試探課程或體驗活動，廣化試探

了解各科別的學習內容與自己的興趣、性

向與潛力。

廣化

跨科試探

•高一強化學生適性輔導，協助學生瞭解自己興

趣、性向與潛力，高二起參考學習成效並參照

分科辦法，選擇科別就讀。

強化

適性選擇

•學生廣化試探、擇其所愛、適性選擇、適才適

所，期望學生都能愛其所選、樂於學習、多元

展能、適性揚才。

深化

多元展能



宜蘭區辦理以群招生學校

辦理學校 招生群(科)別 畢業科別 規劃試探課程及辦理特色

國立頭城高級
家事商業職業
學校

商業與管理群
電子商務科
資料處理科

◎規劃試探課程為(高一)：
1. 網紅電商行銷術
2. 影音整合創作

◎辦理特色
1. 以群招生，有利於國中畢
業生適性選擇。

2. 透過群科課程發展彈性，
以利培育跨域課程多元
樣態。

3. 建構群科分流之精準試探
機制，增益學生適性探
索與發展機會。

4. 提供群科跨域合作與發展
平台，裨益學生未來之
職涯轉換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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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與學生注意事項

• 【考招分離】，請注意各入學管道重要日程及簡章。

• 各管道錄取後，請務必於期限內辦理報到或放棄，
以確保流用名額之正確性，完成放棄手續後，始得
參加本年度其他入學管道。

• 對於沒有簡章或不符合簡章招生規定之行為，勿隨
意同意招生學校就讀。

➢保管好畢業證書。

➢勿隨意繳交入學相關費用。

➢有問題請向主管機關或主委學校反應，請求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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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與學生
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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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依各國中規定
時間繳交報名
表

務必填寫全名

※所有資料都不可塗改



諮詢專線、網站

• 諮詢專線：

◆管道(一)：各國中教務處或輔導處

◆管道(二)：宜蘭縣政府諮詢專線

03-9251000#2675

◆管道(三)：宜蘭區免試入學委員會(羅東高工)

03-514196 # 201 、#203

◆管道(四)：宜蘭考區國中教育會考試務會

(宜蘭高中) 03-9324153 #121132



• 諮詢網站：

◆國中畢業生適性入學宣導網：

https://shs.k12ea.gov.tw/site/adapt-k12ea

◆國中教育會考全國試務會

https://cap.rcpet.edu.tw/NEAC/HomePage/default

◆技專校院招生策略委員會

https://www.techadmi.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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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詢專線、網站

https://shs.k12ea.gov.tw/site/adapt-k12ea
https://cap.rcpet.edu.tw/NEAC/HomePage/default
https://www.techadmi.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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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年輕生命都像一顆種子，

只要土壤對了，種子就能發芽
(天下,410。P.48)



宣講完畢 感謝聆聽 135

12年國民基本教育

宜蘭區適性入學宣導


